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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担保的主要内容

序

号

保

证

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受

益人

担 保

方式

担

保

金

额

（万

元）

租赁/

借款

期限

担保期间 保证范围

1

正

泰

安

能

武陟县武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中信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23,

438

216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最后一期被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

括但不限于主合同债务人基于主合同而应

向债权人支付的租前息、 预付租赁成本、租

金及相应的增值税、提前还款补偿金、逾期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押金、留购价款、

保管费和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的费用和其他

所有应付的费用。

2

正

泰

安

能

温县温泰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中信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4,

844

216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最后一期被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

括但不限于主合同债务人基于主合同而应

向债权人支付的租前息、 预付租赁成本、租

金及相应的增值税、提前还款补偿金、逾期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押金、留购价款、

保管费和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的费用和其他

所有应付的费用。

3

正

泰

安

能

孟州市孟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中信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8,

772

216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最后一期被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

括但不限于主合同债务人基于主合同而应

向债权人支付的租前息、 预付租赁成本、租

金及相应的增值税、提前还款补偿金、逾期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押金、留购价款、

保管费和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的费用和其他

所有应付的费用。

4

正

泰

安

能

哈尔滨启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

754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5

正

泰

安

能

山西湛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3,

276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6

正

泰

安

能

山西禾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6,

231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7

正

泰

安

能

平凉乾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4,

622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8

正

泰

安

能

咸阳岳原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1,

535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9

正

泰

安

能

咸阳汇景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

632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10

正

泰

安

能

天水盛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2,

269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11

正

泰

安

能

临夏州极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2,

417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12

正

泰

安

能

天水赋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2,

923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13

正

泰

安

能

辽宁正计绥

新能源有限

公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6,

796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14

正

泰

安

能

沈阳近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

796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15

正

泰

安

能

海原县辰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

046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16

正

泰

安

能

哈尔滨文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1,

220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17

正

泰

安

能

哈尔滨辰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7,

031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18

正

泰

安

能

辽阳鸿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4,

977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19

正

泰

安

能

宣威市斯泰

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

938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20

正

泰

安

能

毕节轩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2,

00

4

180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后三年。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

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代理费、咨询费、

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收回及处

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21

正

泰

安

能

漯河写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

200

36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

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

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

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22

正

泰

安

能

夏邑县风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苏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1,

500

36个

月

自主合同约定的

主债务履行期（包

括重新约期后到

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

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

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

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23

正

泰

安

能

大庆翔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

500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24

正

泰

安

能

哈尔滨方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17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25

正

泰

安

能

西安秦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

449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26

正

泰

安

能

蒙山怡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931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27

正

泰

安

能

屯昌财来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

552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28

正

泰

安

能

宝清县宝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

242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29

正

泰

安

能

黑河市启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

087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30

正

泰

安

能

黑龙江省闲

泰新能源有

限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673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31

正

泰

安

能

牡丹江市浦

泰新能源有

限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69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32

正

泰

安

能

齐齐哈尔市

诺泰新能源

有限责任公

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17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33

正

泰

安

能

张掖舒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621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34

正

泰

安

能

湛江市骏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931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35

正

泰

安

能

大连鸿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3,

103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36

正

泰

安

能

大连昕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

862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37

正

泰

安

能

抚顺市顺泰

昌新能源有

限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931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38

正

泰

安

能

前郭尔罗斯

蒙古族自治

县吉泰新能

源有限责任

公司

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

034

18个

月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

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

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

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39

正

泰

安

能

平凉锦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2,

783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0

正

泰

安

能

海南延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20,

286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1

正

泰

安

能

商城县乐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2,

348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2

正

泰

安

能

清丰县耀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2,

167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3

正

泰

安

能

鲁山县尧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7,

049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4

正

泰

安

能

洛阳市亮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2,

065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5

正

泰

安

能

项城市隆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3,

844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6

正

泰

安

能

永城市玉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7,

062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7

正

泰

安

能

驻马店驿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

893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8

正

泰

安

能

西华县盛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8,

684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49

正

泰

安

能

夏邑县园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6,

643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50

正

泰

安

能

睢县惠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

448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51

正

泰

安

能

舞钢市飞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1,

804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52

正

泰

安

能

长垣市丰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

117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53

正

泰

安

能

宜阳县如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7,

243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54

正

泰

安

能

长治深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6,

553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55

正

泰

安

能

平凉桦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4,

067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56

正

泰

安

能

咸阳荣鼎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2,

468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57

正

泰

安

能

定西丰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7,

615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58

正

泰

安

能

云南文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

056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59

正

泰

安

能

洛阳市瀍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

798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60

正

泰

安

能

临猗颂泰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9,

852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61

正

泰

安

能

商洛丰之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兴业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2,

456

180个

月

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

债权，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

履行，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62

正

泰

安

能

茂名市竞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3,

484

24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 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年。

主合同项下租金、 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

项；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

保财产的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

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

费与其他费用等）。

63

正

泰

安

能

平陆县优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3,

484

24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 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年。

主合同项下租金、 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

项；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

保财产的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

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

费与其他费用等）。

64

正

泰

安

能

汕头市超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

807

24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 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年。

主合同项下租金、 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

项；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

保财产的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

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

费与其他费用等）。

65

正

泰

安

能

襄阳苍泰新

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6,

968

24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 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年。

主合同项下租金、 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

项；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

保财产的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

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

费与其他费用等）。

66

正

泰

安

能

湛江市溪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6,

968

24个

月

债权确定之日履

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自债权确定之

日起开始计算三

年； 尚未届满的，

自最后到期债权

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年。

主合同项下租金、 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

项；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

保财产的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

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

费与其他费用等）。

67

正

泰

安

能

湘阴县壮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北银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3,

357

120个

月

主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如主合同项下

债务约定分期履

行的，则保证期间

为主合同债务人

最后一期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租

前息、名义货价（留购价款）、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

差旅费、公证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

的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

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租赁利率变

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

款项。

68

正

泰

安

能

平江县服泰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北银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

309

120个

月

主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如主合同项下

债务约定分期履

行的，则保证期间

为主合同债务人

最后一期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租

前息、名义货价（留购价款）、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

差旅费、公证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

的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

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租赁利率变

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

款项。

69

正

泰

安

能

常德顶泰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北银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3,

249

120个

月

主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如主合同项下

债务约定分期履

行的，则保证期间

为主合同债务人

最后一期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租

前息、名义货价（留购价款）、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

差旅费、公证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

的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

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租赁利率变

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

款项。

证券代码：

601877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公告编号：

2026-030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竞拍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参与竞拍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基金” ）

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正泰安能” 、“标的公司” ）的3.16%股权，竞拍底价为11.16亿元。竞拍成功后

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正泰安能的比例将从68.08%提高至71.24%。

● 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董事会审议通过， 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

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以上。

● 本次交易事项为公开竞拍， 竞拍结果及交易能否达成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深化绿色能源产业布局， 整合优质资源， 进一步优化正泰安能股权结

构，提升整体战略协同与管控效率，促进户用光伏业务高质量发展，公司拟以

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参与竞拍受让绿色基金所持有的公

司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3.16%股权，竞拍底价为11.16亿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正泰安能的比例将从68.08%提高

至71.24%，正泰安能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

交易标的名称 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77,142,857股股份

投资金额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______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自筹资金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否跨境 □是√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参与竞拍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此次竞拍，并授权公司管

理层根据法律法规和本次交易的要求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协议及其他相关事

宜。本次竞拍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3.16%股权对应挂牌底价为11.16亿元。该事

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关联董事林贻明回避表

决。

（三）鉴于浙江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丝

路投资” ） 持有正泰安能0.44%股份， 浙江民营企业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民投” ）直接和间接持有丝路投资36.1524%合伙份额，公司

控股股东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浙江民投40%股份， 为浙江民投的第一

大股东，公司董事林贻明先生同时担任浙江民投董事长，故丝路投资构成公司

关联方，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

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以上。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浙江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全称 浙江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1MA28WHW02L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丝路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08-04

出资额 201,100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万晶湖畔中心西区2幢1001室-43室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丝路投资持有正泰安能0.44%的股份

经营范围

服务：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财务咨询、投资咨询、投资

管理咨询等。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

是否为本次与上市公司共同参与增资

的共同投资方

□是√否

（2）关联方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6年3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22,962.84 116,320.78

负债总额 10.42 10

所有者权益总额 122,952.42 116,310.78

资产负债率 0% 0%

科目 2026年1-3月 2025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60.23 -15,582.17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公司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参与竞拍受让绿色基

金所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正泰安能3.16%股份，竞拍底价为11.16亿元。

（二）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受让股份

标的公司类型 控股子公司

法人/组织全称 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328185838J

法定代表人 陆川

成立日期 2015年8月4日

注册资本 243,843.943万元

实缴资本 243,843.943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滨安路1335号1幢202室

主要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滨安路1335号1幢202室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为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建设工程设计；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水力发电；发

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电气安装服务。 一般项目：合同能

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

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制冷、空调设

备销售；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集中式快速

充电站；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

所属行业 D441电力生产、D487电力工程施工

2、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681,180.28 9,301,679.80

负债总额 6,774,184.97 7,502,179.54

所有者权益总额 1,906,995.31 1,799,500.26

资产负债率 78.03% 80.65%

科目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57,506.84 2,872,770.57

净利润 107,609.08 303,979.90

3、标的公司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占比（%） 出资金额 占比（%）

1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152,500.00 62.54 160,214.29 65.70

2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7,714.29 3.16 - -

3 乐清天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80.00 3.11 7,580.00 3.11

4 天津和谐海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71.43 2.53 6,171.43 2.53

5 乐清安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80.00 2.37 5,780.00 2.37

6 乐清觉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00.00 2.34 5,700.00 2.34

7 红杉文辰（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00.00 2.21 5,400.00 2.21

8 海宁银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82.77 2.17 5,282.77 2.17

9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4,680.00 1.92 4,680.00 1.92

10 乐清泰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70.00 1.79 4,370.00 1.79

11 珠海鋆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20.00 1.77 4,320.00 1.77

12 工融能安（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20.00 1.77 4,320.00 1.77

13 乐清泰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70.00 1.67 4,070.00 1.67

14 苏州季子常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60.00 1.62 3,960.00 1.62

15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3,857.14 1.58 3,857.14 1.58

16 珠海鋆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80.00 1.18 2,880.00 1.18

17 海宁夺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77.23 0.93 2,277.23 0.93

18

江峡绿色（山东）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00.00 0.74 1,800.00 0.74

19 杭州鋆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2.86 0.63 1,542.86 0.63

20 珠海鋆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40.00 0.59 1,440.00 0.59

21 杭州赋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7.14 0.47 1,157.14 0.47

22

中俄能源合作股权投资基金（青岛）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57.14 0.47 1,157.14 0.47

23 浙江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0.00 0.44 1,080.00 0.44

24 海宁庆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75.37 0.44 1,075.37 0.44

25 深圳市管领八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74.29 0.36 874.29 0.36

26

广州越秀金蝉五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771.43 0.32 771.43 0.32

27 海南绿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4.29 0.28 694.29 0.28

28 青岛国潮共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7.14 0.25 617.14 0.25

29

南网能创股权投资基金（广州）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85.71 0.16 385.71 0.16

30

珠海华金领翊新兴科技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385.71 0.16 385.71 0.16

合计 243,843.94 100 243,843.94 100

（三）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本次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所参与竞拍的交易标的产权清晰， 不存在抵

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以及其他影响权属转移的情形； 该交易标的转让亦不涉及债权债务转

移等事项。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1）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名称 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77,142,857股股份

定价方法

□协商定价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

交易价格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尚未确定：竞拍底价为111,589.19万元

评估/估值基准日 2025年6月30日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单选） □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市场法□其他，具体为：

标的公司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估值价值：3,527,267.41万元

评估/估值增值率：114.13%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相关评估情况

根据交易对方绿色基金聘请的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26

年4月2日出具的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正泰

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东洲

评报字【2026】第0198号）确认，正泰安能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35,272,

674,100.00元。

（1）评估对象：正泰安能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评估范围：正泰安能的资产及负债

（3）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4）评估基准日：2025年6月30日

（5）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市场法，本评估报告结论依据收益法的评估

结果。

（6）评估结论：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结论。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35,272,674,100.00元

（大写：人民币叁佰伍拾贰亿柒仟贰佰陆拾柒万肆仟壹佰元整）。 与被评估单

位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1,647,244.05万元相比，评

估增值1,880,023.36万元，增值率114.13%。

（二）最近12个月内有关机构出具评估报告或估值报告

2025年9月，因公司收购相关合伙企业份额，聘请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正泰安能2025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评

估结论为35,300,000,000.00元，两次评估值差异率为0.08%，相关合理差异

主要因评估基准时点差异所致。

（三）定价情况

交易对方绿色基金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出具的相关评估报告

结论为依据，确认其所持有的正泰安能3.16%股份挂牌底价为11.16亿元。 该挂

牌底价与评估价格一致，符合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标的的挂牌情况

1、标的名称：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77,142,857股股

份

2、项目编号：G32026SH1000199

3、转让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4、转让底价：1,115,891,918.67元

5、挂牌时间：2026-06-01至2026-06-30

6、支付方式：一次性支付

7、受让方资格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为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依法注册并有效

存续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意向受让方不得存在代持或委托持股(含

隐名委托)行为；

（3）意向受让方须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及支付能力；

（4）意向投资方应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关于本次交易的其他信息， 可参阅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披露的具体项

目内容，项目编号为G32026SH1000199。

六、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助于深化绿色能源产业布局，整合优质资源，进一步优化正泰

安能股权结构， 提升整体战略协同与管控效率， 促进户用光伏业务高质量发

展，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此次公司收购正泰安能股权将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拍卖取得， 该挂

牌底价与评估价格一致，定价公允，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正泰安能仍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新增其他关联交易的情况，不会产生

同业竞争。

七、交易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事项为公开竞拍， 竞拍结果及交易能否达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八、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

关联董事林贻明已回避表决，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以交易标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竞拍底价，定

价公允，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

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上接B005版）


